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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企业管理体制

改革，是当前整个经济

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的问

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已经走上成功的道路，
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向现

代化的方向前进，特别

是从小农经济向农工商

一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

前进。城市中小型国营

工商业，近几年有相当

大一部分采取租赁、承

包等方式，所有权仍然

属于国家，经营权转给

集体、小组和个人，也

开始恢复生机和活力。
租赁、承包的方式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完成税

利按合同所规定的上交

部分以后，多余部分归

租赁、承包者所有。合同

期满以后，可以按情况

改变上交的税利数额，
另订新的合同，但必须

保护经营者的积极性，
决不能“鞭打快牛”。剩
下来最难解决也是亟待

解决的是大中型国营企

业，这几年有一小部分采取向国家承包并在企

业内部分层次承包责任制等办法，取得了比较

明显的效果。但看来困难较大，改革也有一定

的风险，必须不断总结经验，既积极、又慎重

地进行改革。
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有

来自内部的，有来自外部的。在企业内部首先

是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包括党 委、经 理厂

长、工会职权的划分）和按照现代化生产要求

进行职工队伍的调整。前者中央和国务院已有

若干规定，后者牵涉到多年来“铁饭碗”制度

遗留下来的精简多余和不称职的职工问题，难

度较大。过去我国的职工福利费包括退休金全

由企业负担，不是由社会负担，这个制度增加

了精简职工的困难。特别是企业如果破产，职

工的生活无人负责，这是破产 法 迟 迟 难以生

效的主要原因，今后必须把劳动保险的任务从

企业转向社会（少数城市正在试行）。资本主

义国家尚且在财政预算中列入一定数额的社会

救济费（目的是为便于资本家解雇职工，维持

社会安定），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把这责任

由国家担负起来。当然单纯救济是不够的，还

必须广泛组织劳动服务公司，帮助失业职工就

业。我国过去实行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三个人

的饭五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在困难时

期只能如此，但与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外部条件比内部条件更复杂。包括加强建

设和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这是稳定物价和物

资供求平衡的根本保证）、合理调整价格和各

方面改革的互相配套等等。这 个问 题 非常复

杂，这里不能详谈。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出

要把所有制改革作为深化企业体制 改 革的 核

心，我不赞成这个意见。还有些同志把股份制

吹过头了，个别同志认为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

开，最后必然要使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我也

不同意。我认为，股份归个人私有的股份制不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把企业的财产用股份的形

式转移给企业内部职工个人甚至企业以外的认

股份者，这有可能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它的法律名称是

财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股份公司除职工按

劳分配外，还有股东的按资分配，按资分配多

了，按劳分配就要减少。许多同志认为，职工

投资入股，将会增强他们企业主人翁的感觉。
我认为只要加强工会工作，使工会能够集中反

映广大职工的意见，有 权 参 与企业的重大决

策，就会增强职工的企业主人翁的感觉。职工

不但是企业的主人，而且是国家的主人，他们

除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保持自己在企业中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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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外，还有责任保护国家整体的利益和企业

长远的利益，因为这是使个人利益能够不断增

长的必要保证。如果把职工的思想引导到入股

分红方面，就会斤斤计较目前利益，不大关心

企业的发展前途了。至于从社会招股所组织的

以个人私股为主的股份公司，其职工就可能丧

失主人翁的地位，成为雇佣劳动者。
在一定的范围内用招股集资的办法来帮助

企业扩大再生产，不能完全排除，但决不能把

这作为深化大中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发展方

向。最近在报纸上出现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
主张把国有企业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无偿转让

给企业作为企业的集体财产（集团股份制），
另一部分无偿转让给职工个人作为个人的股金

（前者约占全部财产的30%，后者约占20%），
把这作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一个办法。这是

公然侵犯国家（包括中央、省、市、县等）的

公共财产，违反宪法“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的。还有一种主张，即把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让给企业的自有资金作

为企业的集体财产，同国家原有的财产和职工

投资入股，分别划为国家、集体、职工三种股

份，以后按股分红。我在今年第二期《经济研

究》上发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演变》一

文中，主张国家让给国营企业的自有资金，和

由此所创造的固定资产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

不应当归企业集体所有。如果改归企业集体所

有，那么象北京首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型国有

企业，8 年来自有资金和由此所创造的固定资

产，已经达到 9 亿元。接近于原有的财产，按

照那种主张，再过若干年首钢等大企业都将变

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了。我曾询问首钢的领导同

志，他们明确答复，新增的固定资产应是国家

的财产，首钢应保持国有性质。
最近看到有一个资产超过 1 亿元的工业股

份公司，在他们所订的章程中明文规定，在承

包后国家让给企业的自有资金，全部成为企业

集体所有，按此计算国家和集体的股份，均分

税后利润。这虽然没有瓜分国有企业的原有财

产，但蚕食企业的新增财产，如果全面推广，

10年、20年后全民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

的主导地位，将有可能让位于集体所有制。集

体所有制虽然也是社会主义 公 有 制的组成部

分，但不应过分夸大它的作用，以至否定全民

所有制的主导地位。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就是国有企业

借了银行贷款进行建设，建成以后只要还清本

息，此项建设就成为企业的集体财产。1984年

我去深圳参观，到“西丽湖度假村”，经理告

诉我这是向工商银行贷款1，500万元 建 设起来

的，现在建成半年已经盈利500万元，再过一年

就有可能还清本息。我问经理还清本息以后，
“西丽湖度假村”是归深圳市政府所有，还是

归你们自己所有。他说当然归市政府所有，是

市有企业。他答得很好，银行贷款是由市政府

担保借来的，与市政府的投资没有多少区别，
西方国家的资本家用自己的财产担保（抵押）

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以后就成为资本家的私

有财产。我国国有企业的厂长或经理，由国家

或以国有财产为担保取得银行贷款，还本付息

以后所建成的固定资产仍应归国家所有。如果

借口改革，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借口，瓜

分或蚕食国有财产，这是错误的，是不利于深

化企业体制改革的。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是我们深化企业体

制改革的方向，但决不能借此来瓜分或蚕食全

民所 有制（包 括 中 央、省、市、县等）的财

产。有胆有识的改革者应当利用国家给予的经

营权，千方百计挖掘企业自己的潜力，壮大自

己管理的企业，并以此来壮大全民所有制的财

产。过去八年，由于集体和个体经济放活了，

大中型国有企业没有放活，以致国有经济的发

展不如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不如个体经

济。今后必须深化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把大中

型国有企业也放活，使国有、集体、个体经济

并驾齐驱，共同发展。
（原载1987年 6 月 4 日《经济日报》，本

刊略 有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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